
慈濟大學 

各類就學優待減免申請須知 
 

承辦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承辦人員 林欣儀 聯絡分機 (03)8565301 轉 1202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各類減免重要時程 

日期 內容 

112 年 8 月 8 日(二) 開放網路系統申請 

112 年 8 月 25 日(五) 應繳納證件截止日 

112 年 8 月 25 日(五) 網路申請截止日 

 

申請網址 

https://info.tcu.edu.tw/ 

資料繳交方式 

一、 欲申請之同學務必至本校校務系統登錄校務行政系統→學務→各類就學優待填表申請填寫，申請各類就學優待， 
    繳交紙本證明書驗證資格，以完成註冊程序。 
二、網路申請時間：開放以公告日期為主，截止日期為 112年 8月 25日(星期五)前完成兩道手續，兩者缺一不可。 
三、繳交證明書驗證資格方式: 

1.檢附證明文件逕送慈濟大學校本部校區學務處生輔組或請將證明文件掃描或拍照成電子檔(檔案格式限為 JPG檔或 PDF檔，且檔案大小需為

2MB以下)以 PDF或拍照方式寄回 justing@mail.tcu.edu.tw，信件主旨請註明:各類減免申請學號、姓名，(請注意是否有收到生輔組 mail

通知需補件或申請成功)。 

 

 



優待身份別 應繳納檢驗證

件 

減免優惠 注意事項 

軍公教遺族 

(給卹期內) 

撫卹令影本 

全戶戶籍謄本 

減免學雜費

十分之十 

因公死亡(全公費) 

因病死亡(半公費) 

需填寫給卹期滿日期、家長姓名(撫卹

令上登載之姓名) 

如遺族父或母親為現職軍公教人員請

另檢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校務行政系統申請外，需填寫紙本

申請書(如附件) 

軍公教遺族 

(給卹期滿) 

撫卹令影本 

全戶戶籍謄本 

教育部公告

定額 

需填寫給卹期滿日期、家長姓名(撫卹

令上登載之姓名) 

如遺族父或母親為現職軍公教人員請

另檢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校務行政系統申請外，需填寫紙本

申請書(如附件) 

現役軍人子女 補給證影本 

或眷補證影本 

減免學費十

分之三 

需填寫家長姓名、兵籍號碼、服務單

位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手冊

影本 

全戶戶籍謄本 

重/極重度減

免學雜費十

分之十 

中度減免學

雜費十分之

七 

輕度減免學

雜費十分之

四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身心障礙人士 家長身心障礙 重/極重度減 需填寫家長姓名(持身心障礙手冊者) 



子女 手冊影本 

全戶戶籍謄本 

免學雜費十

分之十 

中度減免學

雜費十分之

七 

輕度減免學

雜費十分之

四 

所持身心障礙手冊與學生之關係 

所持身心障礙手冊有效期限或後續鑑

定日期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低收入戶學生 低收入戶證明 

全戶戶籍謄本 

減免學雜費

十分之十 

所持證明，其備註欄內需有註明學生

之姓名。 

需填寫所持證明之有效期限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原住民學生 全戶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影

本 

教育部公告

定額 

需填寫族別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特殊境遇家庭

之子女 

各縣市政府社

會局核發之相

關證明文件 

減 免 學 雜 費

十分之六 

需填寫所持證明之有效期限 

學期內年滿 25 歲不得申請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證

明 

全戶戶籍謄本 

減 免 學 雜 費

十分之六 

需填寫所持證明之有效期限 

全戶戶籍謄本為三個月期限內 

 

注意事項 

政府所提供之各類獎助學金不可同時申請,若發生重覆申請之狀況,教育部將依下列優先順序補助,請申請者注意自身權益,請勿重覆申請。 

申請各類助學金重複時給付優先順序： 

【第 1 學期給付優先順序之代碼與項目】 

1. A 教育部學雜費減免 

2. B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3. K 法務部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補助、J 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4. G 臺北市勞動局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弱勢單親家庭子女教育補助 

5. F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6.  E、C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文化部獎助在臺蒙藏學生就學助學金 

7.  M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 

8.  D 行政院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9.  H 退輔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退輔會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 

10.  L 恆春鎮公所教育獎助 學金 

【第 2 學期給付優先順序之代碼與項目】 

1.  F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2.  A 教育部學雜費減免 

3.  B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4.  K 法務部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補助、J 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5.  G 臺北市勞動局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弱勢單親家庭子女教育補助 

6.  E、C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文化部獎助在臺蒙藏學生就學助學金 

7.  M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 

8.  D 行政院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9.  H 退輔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退輔會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 

10.  L 恆春鎮公所教育獎助 學金 

註記: 

(一)108學年度起申請「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及「國防部 ROTC」補助者，僅能擇一申請。 

(二)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業年限內， 

其前一年度家庭所得總額需未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得減免就學費用。  

前項家庭所得總額，依綜合所得總額計算；其計算方式如下：  

1.學生未婚者，為其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2.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及父母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3.家庭中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軍人身分者，應檢附就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前一年度薪資所得證明，以供查驗。 

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https://www.edu.tw/helpdreams/Default.aspx 

 


